附件4
集中受理时间具体安排
项目集中受理时间为2011年3月16日至3月31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3月16日：株洲市科技局、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、怀化科技局、
3月17日：衡阳科技局、岳阳科技局、张家界科技局、娄底科技局、
3月18日：邵阳科技局、常德科技局、益阳科技局、湘西自治州科技局
3月21日：湘潭科技局、湘潭高新技术开发区、郴州科技局、永州科技局、
3月22日：长沙科技局、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
3月23日：省直部门
3月24－25日：其他指定高校
3月28日：中央在湘科研院所、湖南省农科院、湖南化工研究院、其他指定科研院所
3月29日：湖南师范大学、湘潭大学、湖南农业大学、湖南工业大学、长沙理工大学、南华大学
3月30日：中南大学、湖南科技大学、湖南中医药大学
3月31日：湖南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、吉首大学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
注：上述单位如在3月16日前能够准备好申报材料，可提前与受理中心预约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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